人事代理之八：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申报条件及办事程序
一、学历和资历条件

1、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取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后，从事本专业工作满5年。

2、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①获得博士学位后，取得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和相应执业资格并从事本专业工作满2年。②获得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后取得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或相应执业资格并从事本专业工作满5年。③获得大学专科学历后，从事本专业工作满20年，取得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或相应执业资格满5年。④获得中专学历后，从事本专业工作满25年，取得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或相应执业资格满5年。现在在野外艰苦岗位及县城以外（不含县城）基层单位工作，取得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或相应执业资格满5年。

3、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①获得研究生学历或第二学士学位后，取得助理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并从事本专业工作满3年。②获得大学本科或专科学历来后，取得助理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并从事本专业工作满4年③获得中专学历后，从事本专业工作满15年，并取得助理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满5年。

4、助理专业技术职务：①获得大学本科学历后，从事本专业工作满1年②获得大学专科学历后，取得技术员资格并从事本专业工作满2年。③获得中专学历后，取得技术员资格并从事本专业工作满4年。

二、外语、计算机、继续教育条件：

1、按照规定参加国家统一组织的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取得合格证（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须职称外语A或B级合格证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5个模块，中级须C级合格证和计算机4个模块，初级须计算机3个模块），或符合免试条件。

2、按照规定参加继续教育培训，取得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证书（从2001年开始，每年72学时的技术教育，包括24学时的公共课和48学时的专业课教育）。

三、基本条件、能力业绩和著作论文条件（参照皖人发[2006]39号文）

四、教师资格评审准备材料：

1、评审报告1份；2、评审材料鉴定表15份；3、评审表2份；4、任期考核表2份；5、年度考核表；6、学历证书原复印件1份；7、教师资格证原复印件；8、聘任证书原复印件；9、继续教育专业课公共课；10、计算机3个模块学习；11、上一学年完整教案（教学设计）；12、一篇教学经验总结；13、任期内授课计划；14、课表；15、出勤情况材料；16、班主任证明材料。
五、申报评审中、高级职务任职资格，必须提供下列申报材料：

	编号
	材 料 名 称
	材料份数及要求

	
	
	高级
	中初级级
	备注

	1
	委托评审函
	1
	
	 

	2
	《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贴照片）
	4
	2
	单位及主管部门盖章

	3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
	25
	15
	初、中级A4纸，高级A3纸，单位、主管部门盖章

	4
	学历证书原、复印件
	1
	1
	

	5
	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原、复印件
	1
	1
	 

	6
	专业技术职务聘任书原、复印件
	1
	1
	

	7
	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证书原、复印件
	1
	1
	 

	8
	专业技术职称外语考试合格原、复印件或免试审批表
	1
	1
	

	9
	专业技术职称计算机考核合格证原、复印件
	1
	1
	

	10
	年度考核及任职期满考核表复印件
	1
	1
	

	11
	任现职以来的能力、业绩、成果以及获奖证书等证明材料原件和复印件
	
	
	参照皖人发[2006]39号文

	12
	任现职以来的论文、论著和技术报告（单位、单位主管部门盖章确认）
	
	
	

	13
	《贴资格证相片页》贴近期正面免冠二寸照片一张
	1
	1
	

	14
	专业技术职务评审真实性承诺书
	1
	1
	

	15
	劳动合同原件
	
	
	


备注：从2001年以后专业技术人员每年必须接受72学时的继续教育，分公共知识科目（24学时）和专业知识（48学时）两部分。继续教育的形式有：①参加培训、研修活动②参加学历、学位教育或课程进修③个人自学④参加学术会议⑤课题研究和项目开发⑥出版著作（译作）或发表论文⑦参加援藏、援外、国（境）外学术活动及到基层、贫困地区扶贫、支教的专业技术人员，经单位人事部门认定后，按每年72学时记⑧参加职称计算机和外语考试合格者，一次性记36学时。继续教育学时认定登记在市人事考试院继续教育办公室办理。其他具体情况请参看文件《关于转发省政府<安徽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的通知》（芜政[2000]4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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